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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冒名质押后又盗回原物的行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冒名质押获取借款，

第二个阶段为盗回质押权人占有的机动车。理论上的争议在于这两个阶段的行

为分别构不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犯罪，如果同时构成犯罪是并罚还是择一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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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简介

孙某某向其亲属王某某借来一辆本田牌小汽车，并伪造了王某某的身份

证、机动车辆登记证书后，再由其同案犯张某某冒充王某某，将该车辆以

人民币 72000 元质押给被害人薛某某，并向薛某某作出还款赎回的书面承

诺。后，孙某某和张某某用事先另配的车辆钥匙从薛某某处将车盗走并归

还王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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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冒名质押获取借款行为定性分析

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借用的机动车伪装为自己所有，然后质押给

他人取得借款。不可否认的是，行为人确实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

那么能不能据此认为行为人构成诈骗罪呢？

（一）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

1．主观上

涉嫌诈骗罪的行为人在与相对人进行一定的民事行为时，主观上没有履约

的意图，其仅仅是借助一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例如签订合同，掩盖自己非法占

有对方财产的目的。由于行为人根本不可能履约，对方就不可能从相应的民事

行为中获利，所以其一旦将一定的财产交付或者转移占有，就会收到财产损失。

而民事欺诈中的行为人，虽然也实施了“骗”的行为，但是其主观目的是希望

与对方形成一定的民事关系，进而从中获利，其本身具有履约的意图。但是，

行为人对相应事实的隐瞒，确实会加大相对人的风险，极有可能会导致其受到

损失，所以法律赋予相对人撤销权，来维护其利益。民事欺诈中的行为人之所

以不构成犯罪，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其主观恶性较小。

2．外延范围

民事上的欺诈，行为人往往是让对方陷入一定的错误认识，从而与自己进

行一定的民事行为。在形成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之后，再通过履行各自义务的

行为从中获利，这种获利的方式是间接性的，也就是说行为人欺诈的行为没有

直接让其受益。而诈骗是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让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进而处

分财产，自己直接从中获取利润。民事欺诈行为的外延要比诈骗罪行为的外延

更大。

（二）冒名质押获取借款行为能否构成刑事诈骗

否定这种行为可以构成诈骗罪的学者观点主要是：其一，行为人的行为确

实让债权人处分了自己的债权，实现了自己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行为人虽然

取得了相应的财产，但是这是以机动车做质押的。虽然行为人不是机动车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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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权人，但是根据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的相应规定 a，只要债权人满足

一定的条件，就仍然可以获得合法的质权。所以，行为人和出借人不仅形成了

债权债务关系，而且还有相应的质押担保。从客观上的结果来看，行为人尚未

完全实现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没有法益侵害性，出借人没有财产损失。即使

行为人主观恶性确实大，但是在客观上不会造成出借人财产整体上的损失；其

二，行为人实施的伪造机动车所有权证件进行质押的行为，虽然让行为人陷入

了错误认识，即机动车归行为人所有，但是出借人处分财产并不是基于此；其

三，行为人的行为属于民事欺诈，相对人可以行使撤销权，通过民事途径来解决。

但是，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均不能有力地否定这种行为构成诈骗罪，原因如下。

其一，假装自己是机动车所有人然后质押给他人取得借款的行为与倒卖他

人树木 b的行为比较类似，这里的行为人都是对他人财物的无权处分，树木的买

受人和钱款的出借人都取得了一定的物权。不同的是买树人偷卖他人树木的行

为构成盗窃罪，而冒名质押的行为人其原本就合法占有机动车，所以即使其无

权处分了机动车也不会构成盗窃罪。盗卖树木案存在的争议是，卖树人的行为

是否针对买树人构成诈骗罪。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是，卖树人的行为同样构成诈

骗罪。原因在于诈骗罪本质的特点在于让受骗者陷入错误认识，从而侵犯其财产，

只要可以确定行为人的行为让受骗者产生了法益关系错误，并且处分了财产，

就可以认定其财产受到了损失。也就是说，如果受骗人的财产交换失败，处分

财产的目的得不到实现就会有财产受到损失。在倒卖树木的案件中，卖树人虽

然提供了梨树，但是他隐瞒梨树不是自己所有的真相。而且一旦告知这个真相，

买树人就不会购买这批树木。此外，买树人交付了资金，他所希望获得是在法

a　《民法典》第 311 条，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

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或者不动产的所有权：（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

的；（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

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据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

权处分人请求损害赔偿。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b　2006 年，杨某见有几个外地人来本地买树，便萌生了盗卖他人树的念头。经过观察，杨某发现

同村的杨卫国家的梨树长得好，能卖出好价钱，而且地处偏僻，刨树的时候不易被人发现，便带着买树

人去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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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不会存在任何争议和风险的树木。所以，可以认定买树人存在财产损失。

而在这个冒名质押的案件中，出借人交付资金的目的往往是回收本金并且获取

一定的利息，而不是获得所谓的质押权，所以行为人隐瞒真相的行为会导致出

借人的目的落空，从而遭受损失。虽然出借人确实有可能通过善意取得制度获

得质权，但是诈骗罪是针对个别财产的犯罪，而不是对整体财产的犯罪 a，所以

不用考虑出借人得到了什么，而要着眼于出借人失去了什么，出借人知道真相

之后还会不会出借资金。很显然的是，出借人一旦知道行为人的真实目的以及

机动车辆的真实权属就不可能再交付资金。所以，不能因为出借人客观上得到

了质权，就否认其失去了对财产的控制，从而受到了损失。

其二，行为人冒名质押的行为，会让出借人以为行为人有还款意图和能力，

从而掩盖了其非法占有的目的。冒名质押的这种行为当然会直接导致出借人交

付自己的钱款。

其三，民事欺诈和刑事上的诈骗并不矛盾，二者完全可能存在竞合的情况。

例如甲将一块没有的价值的石头谎称为陨石进而出卖给乙，甲对出卖的物品性

质进行了虚假的陈述涉嫌民事欺诈，甲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这个买卖合同。但是，

不能就此否认甲的行为也构成诈骗罪。本案中，行为人冒名质押获取贷款的行为，

与出借人形成了两个民事法律关系，均是民事欺诈，出借人可以撤销。但是行

为人以非法占有目的获取借款的行为，在这个行为发生之时，出借人就已经遭

受了个别财产的损失。虽然，出借人在事后可以通过行使质权这一途径实现弥

补自己的利益，但这不能否认财产受到损失的事实。换言之，受害人利益的事

后可弥补性并不影响行为的可罚性。

三、盗回质押物行为定性

（一）财产犯罪保护的法益

“所有权说”认为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是财物的所有权。所以按照这种

a　张明楷．无权处分与财产犯罪［J］．人民检察，20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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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的观点，质押权人对于质押物只有质权而没有所有权，所以从质权人那里

盗走财物没有侵害到盗窃罪的法益，因此不会构成本罪。但是，在现代经济条

件下，物的所有权经常会与其他相关权利相分离，仅仅保护物的所有权已经不

符合实际情况。

“本权说”则认为财产犯罪保护的法益不仅包括所有权，而且包括其他在

民法上有依据的权利，包括质权、租用等等。按照这种观点，盗回质押物的行

为侵害到了质押权人的质押权，而质押权是盗窃罪的保护法益，因此这种行为

只要符合盗窃罪的基本构造就可以成立盗窃罪。

“占有说”认为占有本身作为一种财产的秩序就值得刑法的保护，因此无

论是合法占有还是非法占有，都是财产犯罪的法益。

“中间说”则是对上述所有学说的进一步修正，其认为财产的所有权、本

权以及合法占有都是财产犯罪保护的法益。

（二）本案中的质权是盗窃罪保护的法益

本案中，债权人可以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对机动车的质权。“所有权说”

作为在一段时间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学说，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现代经

济条件下，财物的利用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物的所有权人经常不占有物，而不

是物的所有权人，却可以基于担保物权、租用合同（债权）占有物。仅仅保护

财物所有权，已经明显不符合财产利益多元化的现状。所以，不可以采用“所

有权说”来判断本案中的质权是否是盗窃罪保护的法益。而无论是按照本权说、

占有说还是中间说，本案中债权人对于合法取得的机动车质权都应当是盗窃罪

保护的法益。

四、冒名质押获取贷款和盗回质押物两行为之间
存在牵连关系

（一）只有一个犯罪目的

行为人一系列的行为只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诈骗受害人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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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盗窃受害人的财产，因为将自己的财物交给对方又将其偷回的行

为，在行为人事后没有索赔的情况下，不会直接导致行为人财产的积极

增加。行为人主观上想要诈骗的对象是借款人，而不是机动车的所有权

人。行为人在事后盗回机动车还给原车主，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

只是为了能够稳住机动车的所有权人，从而稳固自己已经从债权人那里

诈骗来的财产。

（二）上述两行为触犯不同罪名

通过前文的论证，行为人先前冒名质押，获得借款人的信任以获取借款的

行为触犯了诈骗罪，而后又通过秘密的手段将质押物从质权人处偷回，使得质

押权人丧失了对于质押物的占有，构成了盗窃罪。

（三）两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

在本案中，行为人实现犯罪目的即占有他人财产的主行为是诈骗，为了实

现犯罪目的加以辅助的行为是从行为。在行为人未将机动车盗窃回来之前，行

为人的诈骗罪在形式上已经既遂，但是在实质上出借人享有对机动车的质权，

所以受害人的整体利益尚未受到损失。所以行为人事后的盗窃行为，是为了彻

底地在不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更加“完美”地占有这笔财产。这里的盗窃

行为是一种为了诈骗行为服务的手段行为。

（四）以盗窃罪一罪处罚

牵连犯属于处断的一罪，刑法对这两罪牵连时该如何处断没有规定，因此

应当按照从一重罪处断原则，而盗窃罪是更重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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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ative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Stealing 
the Original After False Pledging

Mao Feng Zhang Xiang

Jiangsu Jinduo Law Firm, Xuzhou

Abstract: The behavior of stealing the original after pledging divides into two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deceiving somebody that he is the owner of the vehicle, 

and pledge this vehicle to get loan. The second stage is stealing the original. The 

theoretical controversy lies in whether the acts of these two stages constitute 

a crime, what kind of crime they constitute, and whether they should be 

combined punishment or optional punishment if they both constitute a crime.

Key words: False pledge; Defraud; Steal


